
《香米酒》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及起草单位

（一）任务来源

由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向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提出

申请，由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批准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作

为主要牵头单位起草编制《香米酒》的团体标准。

（二）起草单位及起草人

起草单位：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五常市稻穗香酿

酒有限公司、五常市大米酿酒厂

主要起草人：李春扬、刘鑫、辛鹏、王晨慧、孙欣欣、李楠、张

晓磊、饶静、张英

（三）起草分工：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标准的起草、撰写、相关

资料的查阅、收集、修订及相关产品的检验和数据分析，为标准的主

要起草单位。

五常市稻穗香酿酒有限公司、五常市大米酿酒厂为团体标准的研

制提供基本样品、感官描述语、产品分类、加工工艺等重要依据。

二、 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白酒和米酒是我国所独有的酒种，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

底蕴，在我国居民饮食消费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我国地域辽阔，物产



丰富而又具有特色。地理环境各不相同，从而造就了采用不同原料、

不同工艺生产出特征显著、风格迥异的多香型白酒和米酒。目前较为

公认的白酒香型分为浓香、清香、酱香、米香等十二个香型，但因酿

酒原料和工艺的差别，使得各地酿制的白酒风味多有不同，仅仅用十

二个香型难以完全涵盖所有白酒的风格特征。因此，随着食品工业的

持续进步和发展，为满足更多白酒消费的使用喜好需求，白酒和米酒

产品也从固定的香型发展为以浓香、酱香和清香为基础，众多衍生香

型百花齐放的局面。

香米白酒和香米米酒均是以稻花香 2 号大米等粮谷为原料，以大

曲或甜酒曲为糖化发酵剂，经泥窖传统固态法或中温液态法发酵后精

制而成，具有酒香的同时还有香米的芬芳香气，独具特色。其酿酒原

料——五常稻花香 2 号大米是东北大米最优质的大米品种，具有米香

浓郁、软糯适中、口齿留香的特点。在香米酒酿制过程中，稻花香 2

号大米的米香物质将进入酒体，并成为香米酒的一大特征，形成稻米

香、酒香诸香协调，与现有各香型白酒、米酒的感官特征均有明显的

区别。香米酒以其明显的香米香在白酒和米酒产品中独树一帜，也深

受消费者的喜爱，目前已经在哈尔滨五常市等多个地区广泛开展生产

和销售，并吸引国内多个酒类品牌涉及开发和生产。

香米白酒产品属于白酒，其工艺和产品风格更接近于浓香型白酒，

但在产品原料、产品部分指标、风味组分和感官品质等方面，又与浓

香型白酒不完全相同。如香米白酒是以大米为原料，区别于浓香的多

以高粱为原料；香米型白酒除己酸乙酯特征组分外，还有稻米香的主



体风味特征，闻香有明显区别。相对于 GB/T 10781.1-2006《浓香型

白酒》，原料、工艺、产品指标和感官具有独特性的香米型白酒仍无

对应的产品质量标准。同时，目前仍无米酒的国家标准，仅有农业标

准和地方标准，且均无法体现香米米酒的指标和感官特色，急需制定

涵盖香米白酒和香米米酒的《香米酒》产品标准。以此为突出五常大

米产区资源优势，促进其高附加值化深加工利用，带动整个大米产业

拓宽发展方向，规范和促进香米白酒、香米米酒的发展，有必要制定

《香米酒》团体标准。

三、编制过程

2020年 5月 17日，初步组建标准起草小组。

2020年 7月 20日，《香米酒》团体标准立项并征求立项意见。

2020年 8月 3日，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组织起草工作组单位在黑

龙江省五常市召开《香米酒》团体标准起草启动工作会议，根据《香

米酒》团体标准的修订工作进展，会议围绕标准的文本结构、香米酒

的定义与分类、标准条款和检测指标，与会专家展开了充分讨论，一

致同意从原料、工艺特征、感官特征等方面，清晰、科学表达香米白

酒和香米米酒的内涵，按照工作计划，将继续征集相关样品，开展样

品测定与分析工作。

2020年 8月～2021年 1月，起草小组完成行业调研、香米白酒

和米酒产品的收集、指标检测及分析，针对香米白酒和香米米酒典型

样品测定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找寻能够体现香米白酒典型特征的香味

组分及其有别于其他香型白酒的含量规律。完成标准草案稿及编制说



明的编写。

四、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和依据

（一）基本原则

1、贯彻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2、考虑使用要求，结合行业和产品特点，并兼顾社会、行业的综合

效益；

3、推广先进技术成果，在符合使用要求的条件下，有利于标准对象

的简化、选优、通用和互换，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具有科

学性和可操作性；

4、相关标准协调配套，与相关标准法规协调一致；

5、有利于保障食品安全和人民身体健康，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与技术

进步

（二）标准依据

标准的编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求，具体技术内容参照 GB/T 10781.1

《浓香型白酒》、GB 2757-201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

酒》、GB 2758-201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酒及其配制酒》、GB/T

10345《白酒分析方法》等标准及检测方法，并结合行业实际制定。

五、标准主要章、节确定原则

（一）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参照 GB/T 10781《白酒质量要求》系列标准、GB/T 13662

《黄酒》和 GB/T 15109《白酒工业术语》中对白酒的定义，结合香



米白酒和香米米酒的生产工艺，其定义具体描述如下：

香米白酒：以稻花香 2号大米等粮谷为原料，以面粉、麦麸和酒

糟培制的大曲为糖化发酵剂，经泥窖传统固态法发酵、蒸馏、陈酿、

勾调而成的，不直接或间接添加食用酒精及非自身发酵产生的呈色呈

香呈味物质，具有以己酸乙酯香和香米香为主体复合香的白酒。

香米米酒：以稻花香 2号大米为主要原料，甜酒曲为糖化发酵剂，

采用液态法中温发酵，经沥渣、过滤、精滤、储存后，添加配料调制

而成的发酵酒。

酸酯总量：单位体积白酒中总酸和总酯的总含量。

聚集物：成品酒在储存过程中自然产生的沉淀（或沉降）物。

（二）产品分类

本标准根据实际产品生产，并参照相关国家标准，从工艺和产品

等级上进行了分类，具体描述如下：

按生产工艺分类：香米白酒、香米米酒

按产品等级分： 优级（香米白酒、香米米酒）、一级（香米白酒、

香米米酒）。

（三）技术要求

标准起草工作组收集了香米酒生产企业部分代表性样品，组织对

样品进行了感官品评、指标检测和分析，并结合行业实际形成了如下

技术要求：

a) 原料和辅料

应符合相应的食品标准要求和有关规定。辅料应符合生产工艺要



求。

b) 感官要求

经过对收集的香米白酒和香米米酒进行感官品评，并对感官特点

进行归纳，参照 GB/T 10781《白酒质量要求》系列标准和 GB/T 13662

《黄酒》中感官要求格式的基础上，根据产品感官特点分别描述如下：

表 1 香米白酒感官要求

项 目 优 级 一 级

色泽和外观 无色或微黄，清凉透明，无悬浮物，无沉淀 a

香 气
具有浓郁的己酸乙酯香和香米香为

主的复合香气

具有较浓郁的己酸乙酯香和香米香

为主的复合香气

口 味 酒体醇和谐调，绵甜爽净，余味悠长
酒体较醇和谐调，绵甜爽净，余味

悠长

风 格 具有本品典型的风格 具有本品明显的风格

a 当酒的温度低于 10℃时，允许出现白色絮状沉淀物质或失光。10℃以上时应逐渐恢复正

常。

表 2 香米米酒感官要求

项 目 要 求

外 观
无色至淡黄色，或具有与添加辅料相符的色泽，清亮透明，有光泽，无明

显可见杂质，允许包装容器底部有微量聚集物

香 气 具有米酒特有的清香气味和香米的特殊香气，无异味

口 味 口感柔和，酸甜可口，无异杂味

风 格 具有发酵型米酒的风格

c) 理化要求

① 香米白酒

香米白酒的理化要求应符合表 3的要求。

表 3 香米米酒感官要求

项 目 优 级 一 级

酒精度/（%vol） 25 ~ 68

酸酯总量/（mmol/L） ≥ 25.0 20.0



己酸乙酯/（g/L） 1.00~2.80 0.60~2.50

丁酸乙酯/（g/L） 0.13~0.37 0.08~0.30

固形物/（g/L） ≤ 0.50 0.70

其中，酒精度范围参照 GB/T 10781《白酒质量要求》系列标准

设定，并不再区分高度与低度酒。根据 GB/T 10781系列标准更新趋

势，不再使用总酸和总酯表示香米白酒的风味质量，以“酸酯总量”

代替，根据对香米白酒样品的分析测定，所有高度样品酸酯总量均稳

定在 35.0 mmol/L以上，考虑到优级及一级白酒的区别，同时参考

GB/T 10781.1《浓香型白酒》等级指标的划分，设定优级、一级香米

白酒酸酯总量分别不低于 25.0 mmol/L和 20.0 mmol/L。

根据对香米白酒风味组分的测定及多元统计分析，香米白酒的风

格特征明显区分于清香型和酱香型白酒，接近于浓香型白酒，其香气

活力值（OAV）大于 100的组分共 7个，具体如表 4所示，且己酸乙

酯及丁酸乙酯 OAV之和占比所有风味组分的 92.1%。同时，经与其

他品牌浓香型白酒风味组分含量相比，醛类、酸类及醇类组分含量显

著低于其他各品牌白酒，酯类组分亦小于其他品牌白酒，但部分酯类

接近于古井贡酒和五粮液酒，如丁酸乙酯含量相似于五粮液而高于古

井贡酒；己酸乙酯略低于古井贡酒而仅是五粮液酒含量的一半，加之

两者 OAV值占比极高，因此可选定为香米白酒的风味理化特征之一，

赋予白酒苹果香、曲香、菠萝香等香气。根据样品中己酸乙酯和丁酸

乙酯测定结果数据范围，确定最终指标范围，具体如表 4所示。

其中，酒精度范围参照 GB/T 10781《白酒质量要求》系列标准

设定，并不再区分高度与低度酒。根据 GB/T 10781系列标准更新趋



势，不再使用总酸和总酯表示香米白酒的风味质量，以“酸酯总量”

代替，根据对香米白酒样品的分析测定，所有高度样品酸酯总量均稳

定在 35.0 mmol/L以上，考虑到优级及一级白酒的区别，同时参考

GB/T 10781.1《浓香型白酒》等级指标的划分，设定优级、一级香米

白酒酸酯总量分别不低于 25.0 mmol/L和 20.0 mmol/L。

表 4 香米白酒风味特征分析结果

序号 组分 含量（mg/L） OAV

1 己酸乙酯 1299.3 23495.4

2 丁酸乙酯 174.6 2141.8

3 异戊醛 9.2 554.5

4 戊酸乙酯 17.0 634.4

5 辛酸乙酯 6.0 469.3

6 己酸 273.7 108.7

7 丁酸 103.0 106.8

② 香米米酒

香米白酒的理化要求应符合表 5的要求。

表 5 理化指标

项 目 优 级 一 级

酒精度，%vol ≥ 8.0

总酸（以乳酸计），g/L ≥ 2.2

总糖（以葡萄糖计），g/L ≥ 40.0

非糖固形物，g/L ≥ 7.0 5.5

氨基酸态氮，g/L ≥ 0.40 0.25

pH 3.2～4.8

其中，酒精度范围参照 GB/T 13662《黄酒》及市售米酒产品酒

精度通常量值设定为大于或等于 8.0%vol，对米酒实际样品进行测定，

其酒精度均大于 8.0%vol，满足限量范围要求。总酸和总糖是米酒口



感口味最为相关的参数，根据样品测定结果，设定限量值分别为大于

或等于 2.2 g/L及 40.0 g/L。非糖固形物和氨基酸态氮至发酵酒发酵程

度的指标，决定着发酵酒的质量和等级，根据实际样品测定结果，其

限量值分别设为大于或等于 7.0 g/L及 0.40 g/L（优级）、5.5g/L及 0.25

g/L（一级）。

d) 净含量要求

与预包装食品净含量要求相一致，均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2005〕第 75号令执行。

e) 生产过程要求

香米白酒和香米米酒生产过程均应满足 GB 14881《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要求，同时香米米酒还应满足 GB

1269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酒及其配制酒生产卫生规范》要求，

而香米白酒需符合 GB 895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

生产卫生规范》要求。

（四）分析方法

本标准根据产品技术要求，分别规定了相应的分析方法：

a) 感官分析方法

香米白酒感官按 GB/T 10345《白酒分析方法》中 5 执行；香米

米酒按 GB/T 13662《黄酒》中 6.1执行。

b) 理化分析方法

香米酒酒精度均按 GB 5009.22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酒中乙醇浓

度的测定》执行；酸酯总量按 GB/T 20823-2017《特香型白酒》中附



录 A“白酒中酸酯总量的测定方法”执行。香米白酒中总酸、己酸乙

酯、固形物按 GB/T 10345《白酒分析方法》执行。香米米酒中总酸、

总糖、非糖固形物、氨基酸态氮、pH按 GB/T 13662《黄酒》执行。

c) 净含量要求

净含量的测定依照 JJF 1070执行。

（五）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香米白酒的检验规则、包装、运输、贮存和除标签外的标志按

GB/T 10346《白酒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执行；标签

按 GB 275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和 GB 7718《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执行，酒精度实测值与标签标

示值允许差为±1.0%vol。

香米米酒的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按 GB/T 13662

《黄酒》执行；酒精度实测值与标签标示值允许差为±1.0%vol。：

六、征求意见处理结果

暂无。

七、标准实施建议

在本标准通过审核、批准发布之后，由相关机构组织力量对本标

准进行宣贯，在行业内进行推广。建议本标准自发布 1 个月之后开始

实施。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暂无




